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对公司

相关事项的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三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其内容真实、完整，编制及审核程序符合《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10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6年修订稿）》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中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编

制的相关规定，全体监事对本次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审核以及出具的最终报告

等没有异议。 

本次三季度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审议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新国

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 

三、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丰

富业务、实施多元化经营，增加上市公司盈利点，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为股

东创造更多价值。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鉴于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的

签署页】 

 

监事： 

 

 

梅培培            张金燕            钱瑜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一、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意见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三、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意见



